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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关于开展 2024 年第二批中国工程建设标

准化协会标准 (CECS G) 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中建标公路 [2024] 279 号）

要求，由湖南大学、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共同《公路筋箍碎石桩复合地

基技术规程》（以下简称“本规程”）的制定工作。

编制组经广泛调研国内外相关工程实践，系统总结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技术的研究

成果和工程应用经验，参考现行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结合我国公路工程建设实际

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本规程的编制工作。

本规程共分5章和2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设计、施工、质量

控制与监测，以及附录A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设计计算示例等。

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

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归口管理，由湖南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函告本规程日常管理组，中国工程建设标

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8号；邮编：100088；电话：010-62079839;
传真：010-62079983；电子邮箱：she@rioh.cn)，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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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的设计、施工及质量检验，指导公路软土地基

处理工程的建设，确保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同时满足公路工程对地基承

载力、沉降控制及稳定性的要求，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各等级公路新建路基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的设计、施工及质量检

验，桥涵构筑物及各等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可参考使用。

1.0.3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设计与施工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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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筋箍碎石桩 reinforced- encasement stone column （RESC）

在普通碎石桩外围竖向增设高抗拉强度筋箍套筒形成的新型桩体。

2.1.2 筋箍碎石桩法 reinforced- encasement stone column technique

采用振动沉管等方式在地基土中成孔后，在桩孔中置入筋箍套筒，再填入碎石等桩体填

料，形成密实桩体，并由由筋箍碎石桩、桩间土和褥垫层共同组成的复合地基处理方法。

2.1.3 筋箍套筒 reinforced encasement

由抗拉强度高、抗腐蚀、抗老化和耐久性优良的筋材叠边搭接形成的圆筒状结构物。

2.1.4 环箍效应 hoop confinement effect

碎石桩受竖向荷载作用发生鼓胀变形时，包裹其外的筋箍套筒受径向扩孔作用，为碎石

桩提供附加侧向约束，有效约束碎石桩鼓胀变形。

2.1.5 筋材 reinforcement

土工格栅片材、钢丝网等抗拉强度高、抗腐蚀、抗老化、耐久性优良，能对碎石桩产生

良好环箍效应的材料。

2.1.6 桩体填料 column fill material

筋箍碎石桩成孔后，在桩孔中充填的碎石、卵石、角砾等性能稳定的硬质透水性材料。

2.1.7 弧形门 curved gate

为便于筋箍套筒和桩体填料投入桩管，在桩管侧壁开设槽口，并于槽口上设置一可灵活

启闭的弧形构件；闭合后该构件与桩管形成完整圆形管体。

2.2 符号

Ap——桩身横截面面积

Cp——桩身横截面周长

cp——筋箍碎石桩桩体等效黏聚力

cps——复合土体等效黏聚力

cs——桩间土黏聚力

cu——土的不排水抗剪强度

d——桩体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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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单桩所分担的处理面积的等效圆直径

Dr——相对密实度

Ep——碎石桩的压缩模量

Epg—筋箍碎石桩的压缩模量

Es—桩间土压缩模量

Esp——非筋箍段复合土体的压缩模量

Espg—筋箍段复合土体的压缩模量

fc——桩体等效抗压强度

fsk——加固后的桩间土承载力特征值

fspk——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hg,i——筋箍段内第 푖 层土的厚度

hi—非筋箍段内第 푖 层土的厚度

hu——滑动面以上的桩长

Ks——桩侧土抗力安全系数

K0——桩周土静止侧压力系数

Kpp——桩体填料被动土压力系数

Mrs——桩间土体抗滑力矩之和；

Mrp——桩体抗滑（抗弯）力矩之和

Mu——桩体临界弯矩

MD——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最危险滑动面上的总滑动力矩

MR——最危险滑动面上的总抗滑力矩

MRe——路堤土体抗滑力矩

MRc——复合地基抗滑力矩

Ra——顶部加筋筋箍碎石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

Ra'——全长加筋筋箍碎石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

Ra0'——非筋箍段桩周土侧向约束提供的桩体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

Ra1——筋箍段控制的顶部筋箍碎石桩承载力特征值

Ra1'——桩周土侧向约束与筋材环箍效应协同作用提供的桩体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

Ra2——非筋箍段控制的顶部筋箍碎石桩承载力特征值

Ra2'——桩侧摩阻力与桩端阻力协同作用提供的桩体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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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筋箍段桩侧摩阻力特征值

R——圆弧滑动半径

r0——桩体初始半径

rp——桩体变形后半径

s—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总沉降量

s₁—复合地基加固区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

s11—加固区筋箍段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

s12—加固区非筋箍段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

s₂—加固区下卧土层压缩变形量

Ta——筋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Tu——筋材极限抗拉强度

z——自桩顶至计算点的深度

σ1、ε1——桩体轴向应力、应变；

σ3——桩周土对桩体提供的有效侧向约束应力

σru——桩周土所能提供的最大侧限力

σru1——筋箍段桩周土所能提供的最大侧限力

σru2——非筋箍段桩周土所能提供的最大侧限力

s—桩周土侧阻力特征值

Δpi——第푖层土的平均附加应力增量

α——受压区扇形面积与桩身横截面面积的比值

αt——受拉区筋材截面面积与总筋材截面面积的比值

β1, β2——等效弯矩系数

γs——桩周土有效重度

εr——筋材达到Ta时的拉应变

φp——桩体填料内摩擦角

φps——复合土体等效内摩擦角

φs——桩间土内摩擦角

휃——滑动面中点处切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ρd0—桩体填料初始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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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dmax—桩体填料最大干密度

ψr——筋材抗拉强度综合折减系数

ψs——沉降计算经验系数

[s]——复合地基变形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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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可用于加固十字板不排水抗剪强度τsu≥15kPa的软弱地基。

当10kPa ≤ τsu < 15kPa 时，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

条文说明

筋箍碎石桩在普通碎石桩外侧设置高抗拉强度筋材套筒，利用筋材的环箍约束作

用提高桩身刚度、限制桩体鼓胀变形，在保留碎石桩排水功能的同时提高地基承载力、

减少沉降量。

《公路软土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细则》(JTG/TD31-02) 和《公路路基设计规

范》（JTG D30）规定沉管粒料桩适用于 τsu >20kPa 的地基。本规程编制组研究表明：

筋箍碎石桩承载力较普通碎石桩提高 30%~60%，按最低增幅 30% 折算，其适用于

τsu ≥15kPa的地基。

工程实践中虽有在τsu <10kPa 地基中应用筋箍碎石桩的成功案例，但综合考虑地

质条件变异性、施工工艺差异等因素，为保障工程安全，本规程规定将 τsu 下限取位

15kPa。对于10kPa≤ τsu <15kPa的地基，应经现场试验验证后方可采用。

3.1.2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设计前，应查明地基土层分布、成因类型、工程地质及水

文地质条件，获取土层物理力学参数指标，并收集上部结构、场地环境等相关资料。

3.1.3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设计应综合考虑上部结构、荷载特性、工程地质及水文地

质条件、施工工艺、工期等因素，按路段分段进行专项设计。

3.1.4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加固范围应超出基础底面积。高等级公路工程每侧宜增设

1~3排桩，地质条件复杂或高路堤路段取上限值。

3.2 材料

3.2.1 桩身筋材应具备高抗拉强度、良好的抗腐蚀性与抗老化性能，并能对碎石桩形

成有效的环箍效应，可采用土工格栅、钢丝网等。

3.2.2 选用土工格栅作为桩身筋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双向塑料土工格栅，双向抗拉强度不应小于30kN/m，双向极限延伸率不

应大于3%；

2 网孔尺寸应根据填料粒径及级配确定，不得使填料从网孔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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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性能应符合《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第1部分：土工格栅》（JT/T 1432.1）

及《土工合成材料塑料土工格栅》（GB/T 17689）的规定；进场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

抗拉强度及延伸率检测报告；

4 运输时应采取覆盖防护措施，存放场地应通风干燥，严禁日光暴晒及靠近火源。

3.2.3 桩身筋材除土工格栅外，也可采用钢丝网等高抗拉强度、耐腐蚀、抗老化的材

料，其选材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结合工程实际确定。

3.2.4 桩体填料宜就地取材，选用碎石、卵石、角砾等硬质骨料，不得选用风化易碎

石料。最大粒径不宜大于50mm，含泥量小于5%，级配良好，相对密实度Dr>0.6。

3.3 复合地基与桩体结构

3.3.1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由筋箍碎石桩、桩间土及褥垫层组成（结构形式见图3.3.1）。

设计时应保证在荷载作用下桩体与桩间土协同承载。

图 3.3.1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结构形式示意图

3.3.2 筋箍碎石桩按筋材布设形式分为顶部筋箍碎石桩和全长筋箍碎石桩两类（图

3.3.2），其适用工况及筋箍套筒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用工况：

（1）顶部筋箍碎石桩：适用于桩顶一定范围内需强化侧向约束的工况，如浅层

软土地基或仅需控制桩顶鼓胀变形时；

（2）全长筋箍碎石桩：适用于需沿桩身全段提供环向约束的工况，如深厚软土

地基或桩身整体稳定性要求较高时。

2 筋箍套筒设计：

（1）顶部筋箍碎石桩的套筒长度不宜小于 2.0 m；

（2）以变形控制为主的工程，套筒长度应按复合地基变形限值[s]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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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稳定性控制为主的工程（含斜坡路段），套筒长度不应小于最危险滑动

面深度 + 2.0m。

条文说明

顶部筋箍碎石桩套筒长度不宜小于2.0m，是基于桩顶附近2倍桩径范围内鼓胀变

形最显著的工程经验。稳定性控制工程要求套筒长度不小于最危险滑动面深度加2.0m，

是为防止滑动面处桩体发生弯剪破坏并留有安全冗余。

（a）顶部筋箍碎石桩

（b）全长筋箍碎石桩

图 3.3.2 筋箍碎石桩结构形式示意图

3.3.3 褥垫层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厚度不宜小于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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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宜选用碎石、砂砾等质地坚硬、透水性良好的粒料，不得选用风化易碎材

料；

3 宜增设土工合成材料。当采用高强度土工织物、土工格栅时，可分别铺设于垫

层上下表面；当采用土工格室时，可设置于垫层中部；盐渍土、膨胀土等特殊性地基

中，褥垫层顶面应铺设复合土工膜；

4 土工合成材料的性能指标及铺设工艺应符合现行《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

规范》（JTG/T D32）的相关规定。

3.3.4 筋箍碎石桩的桩径、桩长、桩间距及布桩形式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桩径：应根据地基土质条件、施工设备等因素综合确定。采用沉管法施工时，

桩径宜采用 300mm~500mm，成桩直径与套管直径之比不宜大于 1.5；

2 桩长：较好土层埋深较小时，桩端应支撑于较好土层；若较好土层埋深较大时，

变形控制的工程应满足复合地基变形≤[s]，稳定性控制工程应满足桩长≥最危险滑动面

深度 + 2.0 m；可液化地基中，应按抗震处理深度要求确定；

3 桩间距：应根据承载力、沉降及稳定性计算确定。采用沉管法施工时，桩间距

宜为 2~4 倍桩径；

4 布桩形式：宜优先采用等边三角形布置，也可采用正方形、矩形或等腰三角形

布置，具体应结合工程地质条件及设计要求确定。

3.4 桩体设计计算

3.4.1 筋箍碎石桩桩体设计计算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桩身筋材强度、桩体竖向抗压承载

力等。

3.4.2 筋材抗拉强度设计值푇a可按式(3.4.2-1)计算：

푇a =
푇u

ψr
(3.4.2-1)

式中：

푇a—筋材抗拉强度设计值（kN/m），计算结果向上取整；

푇u—筋材极限抗拉强度（kN/m），按现行《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试验规程》(JTGE50)

试验确定；

ψr—筋材抗拉强度综合折减系数，可取2.0~4.0。工作环境较恶劣（如强盐渍土、高

应力工况、服役期超过50年）或施工条件复杂（如填料棱角尖锐、填充压实能量高）

时，取高值（3.0~4.0）；环境条件温和（如常规软土、中性地下水）、施工控制严格

（如填料圆润、压实工艺规范）时，取小值（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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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筋箍碎石桩桩身土工格栅的受力与衰减特性具有显著特殊性：随着地基排水

固结进程，地基土强度逐步提升，筋材所承受的作用力会逐渐减小；同时，桩身筋材

埋置于地下，受外界环境直接影响较小，性能衰减程度低于常规外露土工合成材料。

施工阶段损伤主要来自填料嵌挤磨损，无大型机械直接碾压；微生物及化学侵蚀作用

也相对缓和。结合《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G/T D32）中 “综合折减

系数（总折减系数）宜在 2.0~5.0 之间” 的规定，以及 “工作环境影响大取高值、影

响小取小值” 的取值原则，筋箍碎石桩的桩身筋材属于工作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情况，

因此建议其综合折减系数取值为2.0~4.0。

3.4.3 筋箍碎石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单桩竖向抗压载荷试验确定。初步

设计时，应根据筋材布设形式，分别按下列规定计算：

（1）顶部筋箍碎石桩：应符合本规程第3.4.4条的规定；

（2）全长筋箍碎石桩：应符合本规程第3.4.5条的规定。

3.4.4 顶部筋箍碎石桩的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Ra应考虑筋箍段鼓胀、非筋箍段鼓

胀两种潜在破坏模式，按最不利情况取计算结果最小值确定：

Ra= min (Ra1,Ra2) (3.4.4-1)

式中：

Ra——顶部筋箍碎石桩的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kN）；

Ra1——筋箍段控制的顶部筋箍碎石桩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kN）；

Ra2——非筋箍段控制的顶部筋箍碎石桩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kN）。

1 筋箍段控制时，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Ra1 仅考虑筋箍段约束效应，按式

(3.4.4-2)计算：

Ra1=Ap⋅
σru1

Ks
+
Ta

rp
⋅ Kpp (3.4.4-2)

式中：

Ap—桩身横截面面积（m2），Ap = πr02；

σru1—筋箍段桩周土所能提供的最大侧限力（kPa），可按《复合地基技术规范》

（GB/T 50783）第5.3.2条确定，采用圆孔扩张理论、Brauns计算方法、经验公式等；重

要工程应采用2种及以上方法估算，结合区域工程经验合理取值；

Ks—桩侧土抗力安全系数，可取2.0；

rp—桩体变形后半径（mm），可按rp=r0(1+εr)简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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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桩体初始半径（mm）；

εr—筋材达到Ta时的拉应变，由筋材拉伸试验确定；

Kpp—桩体填料被动土压力系数，Kpp= tan2 45∘ +φp/2 ；

φp—桩体填料内摩擦角（°），填料为碎石时可取38°，为砂砾时可取35°，为砂时

可取28°。

2 非筋箍段控制时，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Ra2由非筋箍段桩周土侧向约束提供

的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Ra0'与筋箍段桩侧摩阻力特征值Qs组成，按式 (3.4.4-3)

~(3.4.4-5)计算：

Ra2=Ra0'+Qs (3.4.4-3)

Ra0'=Ap⋅
σru2

Ks
⋅ Kpp (3.4.4-4)

Qs=Cp
i=1

푛

s,i
� hg,i

(3.4.4-5)

式中：

Ra0' ——非筋箍段桩周土侧向约束提供的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kN）；

Qs——筋箍段桩侧摩阻力特征值（kN）；

σru2—非筋箍段桩周土所能提供的最大侧限力（kPa），取值方法同本规程第3.4.4

条中σru1，但需考虑筋箍段桩周土自重的有利影响；

Cp—桩身横截面周长（m），Cp=2πr0；

hg,i—筋箍段内第 i 层土的厚度（m）；

s,i—桩周第i层土的侧阻力特征值（kPa），应通过单桩竖向静载荷试验确定。初

步设计时，当无当地可靠试验资料，对淤泥可取4kPa~7kPa，对淤泥质土可取 6kPa~12kPa,

对软塑状态的黏性土可取 10kPa~15kPa，对可塑状态的黏性土可取 12kPa~18kPa，根据

筋箍材料特性、施工工艺及地区经验等因素综合调整。

条文说明

竖向荷载作用下，顶部筋箍碎石桩存在以下两种破坏模式（图3.4.4-1）：

（1）模式一（筋箍段控制）：筋箍段筋材强度不足，鼓胀破坏发生在筋箍段本

身；

（2）模式二（非筋箍段控制）：筋箍段筋材强度足够，鼓胀破坏发生在筋箍段

以下的普通碎石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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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筋箍段鼓胀破坏 (b) 非筋箍段鼓胀破坏

图3.4.4-1 顶部加筋筋箍碎石桩破坏模式示意图

筋箍碎石桩桩身填料为散体材料，其抗压强度来自侧向约束（图3.4.4-2），包括

桩周土体提供的围压 σrs和筋材因桩体鼓胀拉伸产生的附加围压∆σr= T/r（T为筋材环

向拉力）。当桩体达到极限承载力时，桩周土与筋材的侧向约束会协同发展至各自的

极限状态：桩周土侧向约束达到极限侧限 σrs=σru，筋材环向拉力达到其设计抗拉强度

T= Ta。

图3.4.4-2 筋箍碎石桩受力示意图

顶部筋箍碎石桩的核心设计逻辑是“分段受力+最不利控制”：模式一对应筋箍段的

筋材约束与土体约束协同作用极限，模式二对应非筋箍段的桩周土侧限不足。模式一的

约束机制与全长加筋筋箍碎石桩一致（土体极限侧限+筋材附加围压），仅计算范围限

定为筋箍段长度。

需注意，筋箍段桩周土所能提供的最大侧限力σru1与非筋箍段σru2虽计算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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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σru2需计入上覆土自重应力的有利影响，取值应大于或等于σru1。

3.4.5 全长筋箍碎石桩桩身全段受筋材约束，其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Ra'，基于桩

身全段筋材与桩周土的协同约束效应，分别按式（3.4.5-1）和式（3.4.5-2）计算后取小

值：

Ra1'=Ap⋅
σru

Ks
+
Ta

rp
⋅ Kpp (3.4.5-1)

Ra2'=Cp
i=1

푛

si� hgi + αpqpAp (3.4.5-2)

Ra'= min (Ra1',Ra2') (3.4.5-3)

式中：

Ra'——全长加筋筋箍碎石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kN）；

Ra1'——桩周土侧向约束与筋材环箍效应协同作用提供的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

（kN）；

Ra2'——桩侧摩阻力与桩端阻力协同作用提供的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kN）；

σru—桩周土所能提供的最大侧限力（kPa），取值方法同本规程第3.4.4条中σru1的规定；

qp—桩端地基土未经修正的承载力特征值(kPa)，可按现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的有关规定确定；

αp—桩端端阻力发挥系数，可取 0.4~0.6，桩端地基承载力高时取小值。

3.5 复合地基设计计算

3.5.1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设计计算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复合地基承载力计算、复合地基

沉降计算、复合地基稳定性分析等。

3.5.2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宜通过现场单桩复合地基或多桩复合地基载

荷试验确定；初步设计时，可按式(3.5.2-1)和式(3.5.2-2)计算：

 a
spk sk

p

1Rf m m f
A

   (3.5.2-1)

m =
d2

de
2 (3.5.2-2)

式中：fspk—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fsk—加固后的桩间土承载力特征值（kPa），宜按当地经验取值；当无经验时，可

取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m—复合地基面积置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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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桩体直径（mm）；

de—单桩所分担的处理面积的等效圆直径（m），根据布桩形式确定。等边三角

形时，de=1.05S；正方形时，de=1.13S；矩形时，de=1.13 S1S2。其中，푆为等边三角形、

正方形的桩间距（m），S1、S2分别为矩形的纵向、横向桩间距（m）。

3.5.3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的沉降由加固区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和加固区下卧土层压缩

变形量两部分组成。加固区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应桩身加筋形式分段计算。

z

s1

s2

图3.5.3 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示意图

1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总沉降量（s）按式（3.5.3-1）计算：

s = s₁ + s₂ (3.5.3-1)

式中：

s—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总沉降量；

s₁—加固区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mm），根据桩身加筋形式分段计算；

s₂—加固区下卧土层压缩变形量（mm），采用分层总和法计算。

2 加固区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s₁）应计入筋箍段与非筋箍段的共同作用，按式

（3.5.3-2）计算：

s1=s11+s12 (3.5.3 − 2)
式中：

s11—加固区筋箍段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mm）；

s12—加固区非筋箍段复合土层压缩变形量（mm）。

（1）筋箍段压缩量（s11）可采用复合模量法，按式(3.5.3-3)和式(3.5.3-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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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Δpi
Espg,i

hg,i� (3.5.3-3)

Espg,i=m⋅ Epg,i+ 1 − 푚 ⋅ Es,i (3.5.3-4)

式中：

Δpi—筋箍段内第 i 层复合土体的平均附加应力增量（kPa），可取该层顶面和底面附

加应力增量的平均值；

Espg,i—筋箍段内第 i 层复合土体的压缩模量（kPa）；

Epg,i—筋箍段内第 i 层筋箍碎石桩的压缩模量 （kPa）；

Es,i—筋箍段内第 i 层桩间土的压缩模量（kPa）。

（2）非筋箍段压缩量（s12）可采用复合模量法，按式(3.5.3-5)和(3.5.3-6)计算：

s12=
Δpi
Esp,i

hi� (3.5.3−5)

Esp,i=m⋅ Ep,i+ 1−m ⋅ Es,i (3.5.3-6)

式中：

Esp,i—非筋箍段内第 i 层复合土体的压缩模量（kPa）；

Δpi—非筋箍段内第 i 层复合土体的平均附加应力增量（kPa），可取该层顶面和底面

附加应力增量的平均值；

Ep,j—非筋箍段内第 i 层碎石桩的压缩模量（kPa）；

Es,j—非筋箍段内第 i 层桩间土的压缩模量（kPa）；

hj—非筋箍段内第 i 层土的厚度（m）。

3 加固区下卧土层压缩变形量（s2）可采用分层总和法，按式(3.5.3-7)计算：

s2=ψs
Δpi
Es,i

hi� (3.5.3-7)

式中：

ψs—沉降计算经验系数，按地区经验确定；

Δpi—下卧层第 i 层土的平均附加应力增量（kPa）；

Es,i—下卧层第 i 层土的压缩模量（kPa）；

hi—下卧层第 i 层土的厚度（m）。

4 作用在下卧层顶面的附加压力，应考虑加固区的桩土相互作用，可按压力扩散法

或等效实体法计算；当缺乏资料时，也可忽略桩体作用，按天然地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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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的沉降计算中，加固区需按筋箍段与非筋箍段分别计算压缩量，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筋箍段因筋材环箍约束作用，桩体压缩模量显著高于非筋箍段，两

段的桩土应力比和变形特性存在差异，分段计算更符合实际受力特征。

3.5.4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的稳定性分析，应根据工程规模、基础形式、地质条件及分

析目的，选用适宜的计算方法。稳定性分析中应重点考虑筋箍碎石桩可能发生的桩身弯

曲破坏、桩体剪切破坏及桩间土剪切破坏等失稳模式，并应计入筋箍对碎石桩抗剪承载

力的增强作用。

3.5.5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整体稳定性分析可采用圆弧条分法（图3.5.5-1）。当场地存

在软弱夹层、斜坡地基或可能形成复式滑动面时，宜采用不平衡推力法进行补充验算；

对安全等级较高或地质条件复杂的重要工程，除采用上述方法外，尚宜结合数值分析方

法（如强度折减法等）对整体稳定性进行验证。

条文说明

在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路堤的稳定性分析中，土体、桩体及褥垫层均有抗滑作用。

但由于褥垫层（尤其是加筋褥垫层）的抗滑作用暂无成熟的计算方法，本规程暂不考虑

其抗滑作用。

图3.5.5-1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路堤稳定性分析圆弧条分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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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整体稳定安全系数 Fs可按式(3.5.6-1)计算：

Fs=
MR

MD
(3.5.6-1)

并应满足：

Fs≥[Fs] (3.5.6-2)

式中：

Fs—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整体稳定安全系数；

MR—最危险滑动面上的总抗滑力矩（kN·m）；

MD—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最危险滑动面上的总滑动力矩（kN·m）；

Fs —安全系数容许值，应符合本规程第3.5.9条的有关规定。

总滑动力矩MD可按式(3.5.6-3)计算：

MD= Wi+pibi sin θi R� (3.5.6-3)

总抗滑力矩MR由路堤土体抗滑力矩MRe和复合地基抗滑力矩MRc两部分组成，按式

(3.5.6-4)计算：

MR=MRe+MRc (3.5.6-4)

路堤土体抗滑力矩MRe可按式(3.5.6 − 5)计算：

MRe= (celi+Wi cos θi tan φe )R� (3.5.6-5)

以上各式中：

MRe——路堤土体抗滑力矩（kN·m）；

MRc——复合地基抗滑力矩（kN·m）；

ce、φe——路堤土体的黏聚力（kPa）和内摩擦角（°）；

Wi——第i个土条重力（kN），当土条范围涵盖路堤与地基时，为对应范围内路

堤土体与地基土体的重力之和；

pi——作用在第i个土体上车辆荷载等效的均布荷载（kN/m）；

bi——第i个土条宽度（m）；

li——第푖个土条对应滑动面的弧长（m）；

θi——第i个土条滑动面中点处切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R——圆弧滑动半径（m）。

3.5.7 在初步设计、快速估算，或对变形控制要求较低、筋材刚度较小，且地基破坏模

式以整体剪切破坏为主时，可将筋箍碎石桩加固区等效为均质复合土体，采用圆弧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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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分法进行整体稳定性分析。但不宜用于筋材刚度较大、桩体弯曲破坏对整体稳定性起

控制作用的工程。

采用复合土体法时，复合地基抗滑力矩MRc可按式(3.5.7-1)计算：

MRc= (cpsli+Wi cos θi tanφps )R� (3.5.7-1)

式中：

cps、φps——复合土体的等效黏聚力（kPa）和等效内摩擦角（°）。

复合土体的黏聚力 cps 和内摩擦角 φps 按加权平均法确定：

cps=m⋅ cp+(1−m)⋅ cs (3.5.7-2)

tanφps =m⋅ tanφp +(1−m)⋅ tan φs (3.5.7-3)

式中：

cs、φs——桩间土的黏聚力（kPa）和内摩擦角（°）；

cp、φp——筋箍碎石桩桩体的等效黏聚力（kPa）和内摩擦角（°）。

筋箍碎石桩桩体的等效黏聚力cp可按式(3.5.7-4)计算：

cp=
Ta

2rp
tan 45∘ +

φp

2 (3.5.7-4)

条文说明

本条采用的稳定性分析方法，其核心是将筋箍碎石桩加固区等效为均质复合土体。

其中，桩体等效黏聚力是体现加固效果的关键参数。该参数基于桩体破坏时的极限平衡

条件推导得出，具体过程如下：

筋箍碎石桩桩体为散体材料，其承载能力受筋材约束作用显著提升。当桩体达到极

限平衡状态时，极限大主应力σ1,max由两部分提供：一是桩周土产生的小主应力σ3，二是

筋材张拉产生的环向约束力。据此建立极限大主应力表达式：

σ1,max=σ3⋅ tan2 45∘ +
φp

2
+
Ta

rp
⋅ tan2 45∘ +

φp

2

根据散体材料极限平衡理论，对于具有黏聚力cp和内摩擦角φp的土体，极限大主应

力与小主应力满足摩尔-库仑强度准则：

σ1,max=σ3⋅ tan2 45∘ +
φp

2
+2cp⋅ tan 45∘ +

φp

2

联立上述两式，消去相同项σ3⋅ tan2 45∘ +
φp

2 后可得：

Ta

rp
⋅ tan2 45∘ +

φp

2
=2cp⋅ tan 45∘ +

φ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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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同时除以tan 45∘ +
φp

2 （该值不为零）进行化简，最终得到桩体等效黏聚力cp

的计算公式：

cp=
Ta

2rp
⋅ tan 45∘ +

φp

2

3.5.8 当路堤工程安全等级较高、变形控制严格，或潜在危险滑动面穿越坡脚附近桩体

且筋材刚度较大、桩体易发生弯曲破坏时，可采用桩体弯曲破坏法进行整体稳定性分析。

采用桩体弯曲破坏法时，复合地基抗滑力矩MRc可按式(3.5.8-1)~(3.5.8-5)计算：

MRc=Mrs+Mrp (3.5.8-1)

Mrs= csli+Wi cos θi tan φs R (3.5.8-2)

Mrp=
1.2Mu cos θi

hu,i
R-
hu,i

1.2
sec θi +WiR cos θi tanφg� (3.5.8-3)

Mu=β1fcAprp+β2TaCprp (3.5.8-4)

fc= σru+
Ta

rp
⋅ Kpp (3.5.8-5)

以上各式中：

Mrs——桩间土体抗滑力矩之和（kN·m）；

Mrp——桩体抗滑（抗弯）力矩之和（kN·m）；

Mu——桩体临界弯矩（kN·m）；

fc——桩体等效抗压强度（kPa）反映碎石集料在环向筋材约束下的综合抗压能力；

hu,i——受弯区第i根桩所在土体滑动面以上的桩长（m）；

β1、β2——等效弯矩系数，
3

1
2 sin
3




 
，

t
2

sin sin 




。

αt——受拉区筋材截面面积与总筋材截面面积的比值， t 1.25 2   ；

α——受压区扇形面积与桩身横截面面积的比值，也即受压区圆心角（rad）与2π的比值，

反映了破坏时截面中性轴的位置。对于筋材拉伸强度设计值为 10kN/m～400 kN/m、桩

径为 300mm～2000mm、桩体内摩擦角为 28°～46° 的筋箍碎石桩，可取α=0.301。

条文说明

已有研究表明，在筋材刚度较大、桩径较小或潜在滑动面穿越坡脚附近桩体的工况

下，筋箍碎石桩整体滑动过程中的破坏形式不以桩体整体剪切破坏为主，而是由桩身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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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破坏控制边坡稳定性。此时，筋箍碎石桩在路堤边坡荷载作用下的弯曲破坏可类比为

“周边均匀配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件，其受力特性及计算示意见图3.5.8-1。

纵向筋材

碎石集料

受拉区

受压区

截面

2 

s( )r r

t2 
受拉区

受压区

环向筋材

图3.5.8-1 筋箍碎石桩正截面受弯受力分析示意图

结合筋箍碎石桩的结构特殊性，建立如下力学模型及假定：

（1）受力分区特性：受拉侧拉力由土工格栅套筒的纵向筋材承担，受压侧压力由

环向筋材约束的碎石集料承担。由于碎石集料无抗拉能力，计算中忽略受拉区集料作用；

同时不计筋材的抗压强度，仅考虑其抗拉作用。

（2）平截面假定：桩身在弯曲破坏前满足平截面假定，即桩身截面弯曲后仍保持

平面，为后续公式推导提供理论基础。

桩身弯曲变形过程中，受拉侧筋材应力随变形同步增大。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圆形截面受弯构件的计算方法，结合筋箍碎石桩特性，

当受拉区筋材达到设计抗拉强度时，判定桩身进入失稳临界状态，此时对应的截面弯矩

定义为临界弯矩 Mu。

计算中忽略筋材厚度，将土工格栅套筒半径视为与桩体半径一致，基于上述假定及

力与力矩平衡条件，推导得到筋箍碎石桩临界弯矩 Mu计算公式如下：

3
t

u c p p a p p

1 c p p 2 a p p

sin sin2 sin
3

     

M f A r T C r

f A r T C r

 
 

 


 

 

式中：

fc——桩体等效抗压强度，反映碎石集料在环向筋材约束下的综合抗压能力；

桩体等效抗压强度fc可按下式计算：

fc= σru+
Ta

rp
⋅ Kpp

αt——受拉区筋材截面面积与总筋材截面面积的比值， t 1.25 2   ；



21

α——受压区扇形面积与桩身横截面面积的比值，也即受压区圆心角（rad）与2π的比值，

反映了破坏时截面中性轴的位置。

β1、β2—系数，
3

t
1 2

sin sin2sin
3

  
 


 ，

。

α需求解以下超越方程确定：

 c p t a p
sin 21 0

2
f A T C  


     
 

为确定参数α的取值范围，编制组选取80个不同参数组合的筋箍碎石桩案例进行计算

分析，参数取值覆盖工程常用范围及试验实测数据：筋材拉伸强度10kN/m~400 kN/m、

桩径300mm~2000mm、桩体内摩擦角28°~46°。计算结果见图3.5.8-2，α值范围为0.27~0.36，

平均值为0.301。

图3.5.8-2 α的取值范围

为便于工程设计应用，本条统一取α=0.301进行简化计算。将α=0.301代入上述临界

弯矩计算公式，可得公式系数β1=0.113、β2=0.543。

当桩身受弯截面达到临界弯矩Mu后，桩身在滑裂面处形成塑性铰，进入屈服阶段并

发生内力重分布。由于筋箍碎石桩具有较强柔性，破坏时滑裂面附近会形成塑性铰并伴

随一定范围的塑性变形，而非脆性断裂。受内力重分布效应影响，桩体实际等效抗弯作

用大于单一截面理论临界弯矩。为充分发挥材料潜力并兼顾结构安全，引入1.2的修正放

大系数，考虑塑性变形带来的抗弯能力提升。

桩体抗弯能力经滑裂面方向投影及受弯区有效力臂换算后，最终转化为对整体滑动

的抗滑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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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述稳定性分析宜采用迭代法寻找最危险滑动面，具体流程如下：首先采用

传统极限平衡法（假定剪切破坏）确定初次滑动面；根据滑动面深度hu计算受弯区桩身

的临界弯矩；将上述等效抗滑力矩Mrp代入分析模型，重新搜索滑动面，重复上述步骤

直至安全系数收敛，最终确定最危险滑动面及对应安全系数。

3.5.9 复合地基路堤稳定容许安全系数

复合地基路堤稳定容许安全系数[Fs] 应根据抗剪强度指标的试验方法确定，不同试

验方法对应的容许安全系数应符合表3.5.9的规定。

表3.5.9 复合地基路堤稳定容许安全系数

抗剪强度指标试验方法 容许安全系数 [Fs]

直剪不固结不排水剪、三轴不排水剪（UU试验） 1.1~1.2

直剪固结快剪、三轴固结不排水剪（CU试验） 1.2~1.3

直剪固结排水剪、三轴固结排水剪（CD试验） 1.4

注：表列安全系数未考虑地震影响，当需考虑地震荷载时，表列值减小0.1；计算时不考虑固结取小

值，考虑固结取高值。

条文说明

本条参考《公路软土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细则》（JTG/T D31-02）中关于路堤

稳定性分析的技术要求，结合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工程特性，明确抗剪强度指标试验方

法与安全系数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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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

4.1 一般规定

4.1.1 筋箍碎石桩的施工应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明确施工工艺、施工参数及质量控制措

施。施工工艺应结合工程地质条件、设计要求、施工设备适用性及工期要求综合选定。

4.1.2 施工前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场地平整、施工材料进场检验与存放、施工放

样、施工设备调试与检查、技术交底及施工人员安全培训等。

4.1.3 桩体施工宜采用振动沉管法。振动频率、沉管速度、拔管速度、填料量等施工参

数，应根据工程规模、地质条件、桩径、桩长等设计参数及施工场地实际情况合理确定

并优化。成桩顺序应根据地基土质确定：对黏性土地基，宜从中间向外围推进或采用间

隔跳打方式；对砂土、粉土地基，宜从外围向中间进行。当邻近存在既有构筑物时，应

背离构筑物方向施工。

4.1.4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工程，应选择有代表性的路段开展现场成桩试验，试验桩数

量及布置应符合本规程第 4.4.2 条的规定，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施工。

4.2 筋箍套筒制作

4.2.1 筋箍套筒可按设计要求选用土工格栅、钢丝网等筋材卷制成桩身套筒。筋材搭接

宽度应满足：土工格栅不应小于 150mm，钢丝网不应小于 100mm；搭接接缝处应连接

牢固，防止施工过程中松动或脱开；卷制完成后应检查套筒整体外观，确保表面平整、

无破损、无褶皱。

4.2.2 土工格栅套筒搭接接缝可采用双股尼龙绳交叉绑扎（绑扎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或尼龙搭扣粘接，尼龙绳、尼龙搭扣的强度及节点抗拉强度均不应小于筋材的抗拉强度；

钢丝网套筒搭接接缝应采用满焊处理，焊缝应连续无夹渣、虚焊，焊接完成后应清除焊

渣并做防锈处理。

4.2.3 套筒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宜为±100mm。套筒外径应比桩管内径小

20mm～30mm，确保能顺利放入桩管且与管体内壁保持适当间隙。

4.3 桩管制作

4.3.1 筋箍碎石桩桩管可以常规振动沉管碎石桩桩管为基础进行改装，桩管及活瓣靴应

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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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桩管选材：钢套筒（桩管）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耐磨性，宜采用优质碳素

结构钢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的热轧无缝钢管。壁厚不应小于管径的 1.5%，且不应小

于 6mm。内径不应小于设计桩径；桩管长度不应小于设计桩长，自带活瓣靴时钢套筒

长度应为下端活瓣靴打开后的总长度。

2 活瓣靴要求：活瓣靴宜采用 3 瓣～5 瓣结构，长度宜为 300mm～500mm，与钢

套筒宜采用焊接连接，焊缝应饱满、平整且光滑，无夹渣、虚焊等缺陷。

4.3.2 槽口开设位置应根据筋箍套筒高度确定（常规套筒高度 2.0m 时，槽口底端距管体

底端 2.0m～4.0m），槽口宽度为管体直径的 0.25～0.3 倍、高度不应小于筋箍套筒长度；

若套筒高度调整，槽口位置应同步调整，调整方案需经设计单位确认；切割后槽口边缘

应打磨光滑并涂刷环氧富锌防锈漆，避免锈蚀或划伤筋箍套筒。

4.3.3 弧形门应采用槽口切割下来的桩管母材加工制作（确保材质、强度与桩管一致）；

通过高强度轴承与槽口边缘连接；安装后弧形门关闭时应与管体表面平齐密封（缝隙不

应大于 2mm），打开角度不应小于 90°，保证筋箍套筒能顺利放入。

4.3.4 改装后应进行质量校验。连接弧形门与桩管的轴承焊缝应饱满无缺陷，门的开关

调试应灵活无卡顿；改装完成后应试运转（模拟沉管、拔管及弧形门开关动作），确保

槽口及弧形门结构在振动施工中稳定可靠，槽口处无变形、开裂风险。

图 4.3 沉管法筋箍碎石桩桩管及施工设备示意图

4.4 成桩试验



25

4.4.1 施工前应进行成桩试验，确定桩体最佳充盈系数（可初取1.2～1.4）、振动频率、

拔管速度等关键施工参数，并检验成桩工艺的可行性与成桩质量。当成桩试验结果不

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调整设计或施工参数，并重新组织试验。

4.4.2 成桩试验的桩数及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试验桩数量：等边三角形布桩时，不应少于7根（中间1根，周围6根）；正方

形布桩时，不应少于9根（按三排三列布桩）。对于重要工程或地质条件复杂的路段，

应增加试验桩数量。

2 试验桩位置：应选择在地质条件具有代表性的路段进行。

4.4.3 成桩试验时应采用与正式施工相同的工艺、设备及材料进行，并应详细记录各

项施工参数，包括：桩号、施工日期、桩位坐标、成孔深度、各次填料量、振动频率、

振动时间、拔管速度、留振时间、总填料量及充盈系数等。

4.4.4 试验桩应进行质量检测，检测项目包括桩身垂直度、桩位偏差、桩径、填料密

实度、筋箍套筒的完整性和就位情况等，并根据检测结果评估施工工艺和参数的合理

性。

4.5 振动沉管施工

4.5.1 设备就位

将振动沉管设备移至施工位置，关闭弧形门，调整设备使其稳定且竖直，确保桩

管中心与预定桩位对中。校核桩管垂直度，确保桩管与振动头连接牢固。

4.5.2 沉管成孔

启动振动设备，采用匀速沉管方式将桩管沉入预定加固深度，沉管速度宜控制在

0.8m/min～1.5m/min，在软弱土层或遇阻力时，应适当减慢。沉管过程中应实时监测

振动电流变化，当电流突然增大时，应放慢沉管速度或暂停沉管，待电流稳定后再继

续施工。沉管深度应以设计桩长控制为主，并辅以电流变化和贯入度进行综合判断。

当桩管底端到达预定深度时，停止振动下沉，留振 30s～60s，确保孔壁稳定、无明显

坍塌现象。

4.5.3 填料与拔管

从桩管顶端进料口向桩管内灌入填料，填料灌入量应根据施工前成桩试验结果控

制，并应保证桩管振动上拔过程中，桩管内碎石面与桩顶设计标高距离大于套筒高度。

拔管过程中应控制拔管速度，宜为1.2m/min～1.5m/min，在软弱土层中应适当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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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一拔一留振”的作业方式，每次提升1.0m～2.0m，留振30s～60s，确保桩体填

料密实，不得出现断桩、缩颈现象。在需要时，可采用反插工艺，反插深度宜为0.3m～

0.5m。

条文说明

振动沉管法的拔管速度是控制成桩质量的关键参数。现行主要技术标准对类似工艺的

拔管速度规定如下：

1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第7.7.3条规定，水泥粉煤灰碎石桩（CFG

桩）振动沉管灌注成桩的拔管速度宜为 1.2m/min～1.5m/min。

2 《复合地基技术规范》（GB/T 50783）第14.3.2条规定，刚性桩沉管灌注成桩拔

管速度宜控制在 1.5m/min～2m/min，遇淤泥或淤泥质土时取低值。

3 《公路软土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细则》（JTG/T D31-02）第7.5.6条规定，粒

料桩振动沉管法拔管速度宜控制在 1.5m/min～3.0m/min。

4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F10）第6.3.13条规定，Y型沉管灌注桩的拔管

速度应保持在 1.0m/min～1.2m/min。

筋箍碎石桩在振动拔管过程中，需确保内部的筋箍套筒位置稳定。过快的拔管速度

产生的上拔力及振动扰动，极易导致筋材套筒被带出、移位或桩体填料振密不充分，从

而形成断桩、缩颈或套筒失效等缺陷。 综合上述规范规定并考虑筋箍结构的特殊性，

为在保证桩体密实度的前提下确保筋箍套筒有效就位，本条规定筋箍碎石桩的拔管速度

宜为 1.2m/min～1.5m/min，在软弱土层中应适当减慢。

4.5.4 筋箍套筒安装位置确定

当桩管拔升至槽口底端与桩顶设计标高平齐时，停止拔管并关闭振动设备，打开

弧形门；采用测量卷尺精准检测碎石顶面与槽口底端的距离，若超过套筒高度，应从

槽口补充灌入碎石并开启振动设备压实，反复检查调整，直至碎石面距槽口底端平面

高度正好等于套筒高度。

4.5.5 筋箍套筒安装与固定

将制作合格的筋箍套筒从槽口缓慢竖直放入，放入过程中确保套筒无扭曲、无破

损；从槽口继续灌入碎石，灌入量应满足拔管结束后桩顶标高达到设计标高要求；启

动振动设备振动 30s～60s，通过碎石压实作用固定筋箍套筒，防止后续施工中发生位

移；关闭弧形门，仔细检查密封情况，确保无缝隙，防止填料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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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成桩完成

继续向桩管内填充碎石填料，重复振动拔管工序，直至桩管完全拔出地面；拔管

过程中应确保弧形门始终保持关闭状态，桩顶碎石面应高出设计标高 50mm～100mm。

桩体施工完成后，应及时清理桩位周围浮土，按 “桩号 - 施工日期 - 施工人员” 的

格式清晰标识桩体，并设置警示标志避免施工车辆碾压；成桩 24h 内，禁止在桩位

周边 1m 范围内进行重型作业。单根桩施工完成后，桩机移位开展下一根桩的施工。

4.6 褥垫层施工

褥垫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作业应在桩体施工完成并检验合格后进行。

2 施工前应清理平整场地，清除场地表面松散桩体及桩顶高出设计标高的部分。

3 褥垫材料宜选用碎石、砂砾等质地坚硬、透水性良好的粒料。

4 褥垫层厚度宜不小于400mm，铺设范围应超出基础边缘，其宽出部分不宜小于

褥垫层的厚度。

5 宜采用机械碾压施工，碾压工艺和分层摊铺厚度应根据现场试验确定，压实遍

数不宜少于4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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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控制与监测

5.1 施工质量检查

筋箍碎石桩施工过程中，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质量检查：

1 材料质量控制：原材料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其中，土工格栅应核实材料的产地、

品种、规格、批次、外观、生产日期、数量及相关合格证明材料，对设计要求的参数进

行抽样检验，其检测频率和方法应符合现行《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JTG/T D32)的规定；桩体充填料及褥垫层材料应逐批检测，各项性能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桩管定位与垂直度控制：桩长不应小于设计值，桩身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桩位允许偏差不应大于桩径的 1/4。施工期间应定期检查桩管磨损状况，确保桩管

活瓣靴开闭灵活、弧形门密封完好。

3 桩体密实度控制：应通过振动设备确保填料密实，拔管时留振时间、振动频率按

成桩试验确定，避免桩体出现空洞、松散等缺陷。

4 筋箍套筒性能与安装：筋箍套筒尺寸应满足安装要求，其外径应比桩管内径小

20mm～30mm。套筒卷边搭接处应绑扎牢固，搭接质量符合本规程第 4.2.1 条要求，确

保施工过程中不松动、不移位。

5 筋箍套筒长度控制：应严格控制拔管进度与振动频率，确保筋箍套筒在桩体内的

有效长度符合设计要求。施工后应对桩头进行检查，若发现套筒高出地面或有效长度不

足，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6 施工记录检查：应检查每根桩的施工记录是否齐全、准确，包括桩号、日期、深

度、填料量、电流、拔管速度、留振时间等。

5.2 成桩质量检验

5.2.1 成桩质量检验方法及抽检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区段划分：检验应按区段划分，地质条件相近、设计参数及施工工艺一致的

场地可划分为同一检验区段，抽检点位应均匀分布。施工异常部位、重要功能区域、岩

土特性复杂区域应列为重点检验区域。

2 桩位偏差检验：可采用钢尺量测法检验桩位偏差，偏差标准应符合本规程第 5.1.1

条第 2 款的规定；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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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时间要求：桩身质量、单桩承载力、桩间土承载力及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

应在施工完成后间隔一定时间进行，间隔时间应根据地基土质类型确定：

（1）黏性土地基：间隔时间不应少于 28d；

（2）粉性土地基：间隔时间不应少于 14d；

（3）砂土地基：间隔时间不应少于 7d。

4 桩径、桩长检验：可通过现场量测与查阅施工记录评定桩径、桩长是否满足设计

要求。

5 桩身质量检查：可采用重型动力触探法检验桩身密实度，要求贯入量 100mm 时

的锤击数不应少于 5 击；抽检数量应为总桩数的 1%~2%，且每个单体工程或独立工点

抽检数量不应少于 3 根。

6 承载力检验：对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承载力检验应采用静荷载试验法，抽检数

量规定如下：

（1）单桩承载力：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0.5%，且不得少于 3 根；

（2）复合地基承载力：抽检数量应为总桩数的 0.5%~1%，且每个单体工程抽检数

量不得少于 3 处。

5.2.2 检验结果合格时，应及时将检测报告提交建设、设计、监理等相关单位，作为工

程竣工验收的依据之一；当检验发现质量问题时，应立即通知施工单位制定专项整改方

案并实施整改。整改完成后应重新组织检验，直至检验合格。整改过程应形成专项记录，

详细载明整改措施、实施过程及整改结果，确保质量问题闭环处理。

5.3 施工监测

5.3.1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工程应进行施工阶段的全过程监测。监测工作应覆盖桩体施

工期与路基填筑期。施工前应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周边环境、设计及施工方案编制专项

监测方案，明确监测项目、测点布置、控制标准、预警值及信息反馈流程，经监理单位

审查后实施。

5.3.2 监测内容应根据工程安全与控制需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体施工期：应对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地表沉降、深层土体水平位移进行监测。当

施工区域邻近既有建（构）筑物、地下管线或位于敏感环境时，尚应对其变形进行监测。

2 路基填筑期：必须进行地表沉降与坡脚水平位移监测。对高路堤、桥头路段、软

土深厚等特殊或重要路段，尚应进行深层土体水平位移、分层沉降及孔隙水压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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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边环境影响监测：当施工可能对邻近建（构）筑物、道路、管线产生不良影响

时，应对其竖向及水平位移、裂缝开展情况进行监测。

5.3.3 监测点布置应具有代表性，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状态。主要监测断面应垂直于

路堤中心线布置。沉降监测点应沿路堤中心线、两侧路肩及坡脚布置；水平位移监测点

应布置于坡脚外及潜在滑动区域。监测基准点应设置在变形影响范围以外的稳定区域。

5.3.4 监测频率应与施工工况、加载速率和变形发展相适应，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体施工期间，应对关键部位每日进行监测。

2 路基填筑期间，每填筑一层应监测一次。当填筑间歇时间较长时，每 3 天至少监

测一次。

3 当路堤填筑高度接近设计临界高度时，应加密监测频率。

4 当监测数据变化异常或接近控制标准时，应立即提高监测频率。

5.3.5 路堤填筑期间，必须进行稳定性控制。地基沉降与水平位移速率控制标准应符合

现行《公路软土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细则》（JTG/T D31-02）的有关规定。当设计

有更严格要求时，应按设计要求执行。

5.3.6 监测数据应及时采集、整理和分析，绘制时程曲线，动态评估地基稳定性与变形

发展趋势。监测成果应定期报送建设、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

5.3.7 当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或超过本规程第 5.3.5 条规定的控制标准时，监测单位必须

立即发出预警。施工单位应暂停施工，并会同设计、监理等单位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

施。待险情排除、监测数据恢复正常后，方可继续施工。

5.3.8 施工阶段全部监测工作应形成完整记录。监测资料应作为评价施工安全、验证处

理效果及工程竣工验收的必要文件。

5.4 工程验收

5.4.1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工程验收应在所有施工及质量检验工作完成后进行，验收程

序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公路工程相关验收规定。

5.4.2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工程验收时应提交下列文件：

1 施工图设计文件、图纸会审记录及设计变更通知单；

2 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及技术交底记录；

3 原材料（筋材、碎石等）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及进场复验报告；

4 成桩试验报告及施工工艺参数确认记录；

5 施工记录（包括桩位编号、沉管深度、填料量、拔管速度、留振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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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桩质量检验报告（包括桩位偏差、桩身垂直度、桩体密实度、筋箍套筒完整性

等）；

7 单桩承载力及复合地基承载力静载荷试验报告；

8 施工监测数据及分析报告；

9 工程质量问题及处理记录；

10 其他必要的文件和资料。

5.4.3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的验收项目与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5.4.3 的规定。

表 5.4.3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验收项目与质量要求

验收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数量

桩位偏差
不应大于设计桩径的 1/4，且不应大

于 100mm
不少于总桩数的 2%，且每个工点不少于 5 根

桩身垂直度 不应大于 1% 不少于总桩数的 2%，且每个工点不少于 5 根

桩体有效桩长
不应小于设计值；可采用钻孔取芯或

低应变反射波法辅助判断
不少于总桩数的 1%，且每个工点不少于 3 根

桩体直径
不应小于设计值；成桩直径与套管直

径之比不宜大于 1.5
不少于总桩数的 1%，且每个工点不少于 3 根

桩体密实度
重型动力触探试验，贯入 100mm 锤

击数不应少于 5 击

不少于总桩数的 1%~2%，且每个工点不少于

3 根

筋箍套筒
材质、尺寸、抗拉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套筒完整、就位准确、搭接牢固

不少于总桩数的 0.5%，且每个工点不少于 3

根；可采用开挖或钻孔内窥检验

单桩竖向抗压承

载力
承载力特征值不应小于设计值

不少于总桩数的 0.5%，且每个工点不少于 3

根

复合地基承载力 承载力特征值不应小于设计值
不少于总桩数的 0.5%~1%，且每个工点不少

于 3 处

褥垫层
材料、厚度、压实度及加筋层数、位

置符合设计要求
每 100m 测 1 处，且每个工点不少于 3 处

注： 桩体密实度检验采用其他原位测试方法时，应建立与重型动力触探的对应关系，验收标准由设

计确定。

5.4.4 验收项目中，单桩承载力、复合地基承载力、桩体密实度应为主控项目，其余为

一般项目。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一般项目合格率不应低于 80%，且不合格点偏差不

应大于限值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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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当验收结果不满足本规程第 5.4.3 条和第 5.4.4 条规定时，应按下列要求处理：

1 对不合格桩体，应会同设计、监理等单位分析原因，确定处理方案；

2 经设计确认，可采用补桩、加强桩体或调整褥垫层等措施处理；

3 处理完成后，应重新检验与验收，直至合格。

5.4.6 验收合格后，应形成书面验收报告，由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

后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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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设计计算示例

A.1 工程概况

某高速公路软土地基处理工程，线路长度 360m，为保证地基承载力、路堤稳定性

及沉降变形满足规范与设计要求，拟对该路段软土地基采用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进行加

固处理。

1.路堤设计条件：设计路堤高度 6.00m，顶面宽度 28m，路堤边坡坡比为 1:1.5。

路堤填土重度 γ=20kN/m³，黏聚力 cₑ=0kPa，内摩擦角 φₑ=30°。

2.场地地质与水文条件：该路段位于冲积平原区，地势低平开阔，地下水位埋深

0.6~1.0m。地基土为河、湖相交替沉积形成的软土，表层约 0.50m 为人工填土或耕植

土，其下为厚度 5.10m~5.70m 的淤泥质软土层，重度 γₛ=17kN/m³，压缩模量 Eₛ=4MPa，

天然地基十字板不排水抗剪强度 cᵤ=20kPa，具有压缩性高、承载力低、抗剪强度低、

固结缓慢等特点，属典型软弱地基。软土层下伏全风化花岗岩层，为良好桩端持力层。

载荷试验测得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65kPa，地基承载力设计值要求达到 125kPa。

A.2 设计参数确定

A.2.1 桩体与筋材参数

桩型：顶部筋箍碎石桩，筋箍套筒长度lg=2.0m

桩径 d=500mm，初始半径r0=250mm

布桩形式：等边三角形（梅花形），桩间距 S=1.2m

筋材：双向塑料土工格栅，极限抗拉强度 Tu=40kN/m

桩体填料：碎石，粒径 5mm～50mm，重度 γₚ=22kN/m³，黏聚力 cₚ=0kPa，内摩擦

角 φₚ=38°

筋箍段桩体压缩模量Epg=160MPa，非筋箍段桩体压缩模量 Eₚ=100 MPa

A.2.2 面积置换率

等边三角形布桩，等效圆直径 dₑ=1.05S=1.26m

面积置换率：

m=
d2

de2
=

0.52

1.262 =15.75%

A.2.3 褥垫层设计参数

褥垫层设置应符合本规程第3.3.3条的有关规定，具体参数如下：



34

材料：采用级配良好的碎石，粒径5mm~30mm，含泥量小于5%；

厚度：取400mm；

加筋：褥垫层中部铺设一层双向土工格栅，极限抗拉强度不小于30kN/m；

铺设范围：超出路基坡脚外侧不小于500mm。

A.3 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计算

A.3.1 筋材与桩体参数计算

筋材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程第 3.4.2 条式（3.4.2-1）计算：

Ta=
Tu

ψr
=

40
2.0

=20 kN/m（综合折减系数ψᵣ=2.0）

径向应变εᵣ=5%，变形后半径：rp=r0 1+εr =0.2625m

桩身横截面积：Ap=πrp2=0.2165m2

被动土压力系数按本规程第 3.4.4 条计算：

Kpp= tan2 45∘ +φp/2 = tan2 45∘ +38∘ /2 =4.2

A.3.2 桩周土极限侧限力

①采用 Brauns 公式，筋箍段桩周土最大侧限力：

σru1=
2cu

sin2δ
tanδp

tanδ
+1 =5cu=100kPa

其中夹角 δ 要按下式用试算法求得

tanδp=
1
2

tanδ tan2δ−1

δp=45∘ +φp/2

桩体材料内摩擦角 φp=38∘ ，则 δp=64∘ ，试算得 δ=61∘ 。

②采用圆孔扩张理论，筋箍段桩周土最大侧限力：

σru1=cu⋅ ln
Es

2cu
=20×ln 100 =92.10kPa

③采用 Hughes 和 Withers 法，加箍段桩周土最大侧限力：

σru1=6cu=120kPa

综合上述三种计算方法，结合本工程淤泥质软土特性及工程经验，取筋箍段桩周土

最大侧限力σru1=90kPa，满足本规程第 3.4.4 条重要工程应采用 2 种及以上方法估算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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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筋箍段桩周土最大侧限力考虑上覆筋箍段桩周土自重的有利影响，按本规程第

3.4.4 条计算：

σru2=
2cu

sin2δ
+γₛlg

tanδp

tanδ
+1 =90+17×2×2.1365=162.6kPa

结合软土分层特性及应力扩散规律，σru2=160kPa

A.3.3 单桩承载力特征值

根据本规程 3.4.4 条，顶部筋箍碎石桩按筋箍段控制与非筋箍段控制取最小值：

Ra=min Ra1 Ra2

(1)筋箍段控制承载力Ra1

Ra1按本规程 3.4.4 条式(3.4.4-2)确定：

Ra1=Ap⋅
σru1

Ks
+
Ta

rp
⋅ Kpp=0.2165×

90
2.0

+
20

0.2625
×4.2=109.2 kN

其中，桩侧土抗力安全系数Ks=2.0。

(2)非筋箍段控制承载力Ra2

Ra2按本规程 3.4.4 条式(3.4.4-3)~(3.4.4-5)确定：

Ra2=Ra0
'+Qs

其中非筋箍段桩周土侧向约束提供的竖向承载力Ra0
'：

Ra0
'=Ap⋅

σru2

Ks
⋅ Kpp=0.2165×

160
2.0

×4.2=72.7 kN

筋箍段桩侧摩阻力Qs（取筋箍段桩侧摩阻力s=10kPa）：

Qs=Cp
i=1

n

si� hgi
=31.4kN

因此，

Ra2=72.7+31.4=104.1kN

(3) 单桩承载力特征值确定

因 Rₐ₁=109.2kN＞Rₐ₂=104.1kN，故取最小值Ra=104.1kN。

A.4 复合地基承载力计算

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按本规程 3.5.2 条式(3.5.2-1)计算：

fspk=m
Ra

Ap
+ 1−m fsk=0.1575×

104.16
0.2165

+ 1−0.1575 ×65=130.5kPa

该值大于设计要求的 125kPa，满足设计指标；同时复合地基承载力（130.5kPa）远

高于天然地基承载力（65kPa），加固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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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复合地基沉降计算

根据本规程 3.5.3 条，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总沉降量由筋箍段沉降量（s₁₁）、非筋

箍段沉降量（s₁₂）及下卧层沉降量（s₂）组成，公式为：

s=s11+s12+s2
本工程桩端进入全风化花岗岩层（承载力高、压缩性低），故下卧层沉降量s2=0，

不计沉降计算经验系数 ψₛ。

A.5.1 筋箍段复合模量及沉降量

筋箍段复合土体压缩模量Esp1按本规程第 3.5.3 条式 (3.5.3-4)计算：

Esp1=mEpg+ 1−m Es=0.1575×160+ 1−0.1575 ×4=25.2+3.37=28.57MPa

筋箍段沉降量按 本规程第 3.5.3 条式 (3.5.3-3)计算：

s11=∑
Δpi
Espg,i

hi=9.1mm

A.5.2 非筋箍段复合模量及沉降量

非筋箍段复合土体压缩模量按本规程第 3.5.3 条式 (3.5.3-6)计算：

Esp2=mEp+ 1−m Es=0.1575×100+ 1−0.1575 ×4=15.75+3.37=19.12MPa

非筋箍段沉降量非筋箍段沉降量按本规程第 3.5.3 条式 (3.5.3-5)计算：

s12=∑
Δpj
Esp,j

hj=23.5mm

A.5.3 总沉降

s=9.1+23.5+0=32.6mm

满足变形控制要求。

A.6 复合地基稳定性计算

本工程为高速公路，安全等级较高，故按本规程第 3.5.8 条要求，先采用复合土体

法进行初步设计，进一步采用桩体弯曲破坏法进行验算。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剪（CU 试

验），容许安全系数 [Fₛ]=1.2~1.3（符合本规程表 3.5.9 规定）。

A.6.1 复合土体法

(1) 桩体等效黏聚力按本规程第 3.5.7 条式 (3.5.7-4)计算：

cp=
Ta

2rp
tan 45∘ +

φp

2
=

20
2×0.2625

×tan64∘ =78.1kPa

(2) 复合土体等效抗剪强度本规程第 3.5.7 条式 (3.5.7-2)、式 (3.5.7-3)计算：

根据土质条件，桩周软土黏聚力 cₛ=20kPa，内摩擦角φₛ=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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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等效黏聚力：cps=mcp+ 1−m cs=0.1575×78.11+ 1−0.1575 ×20=29.2kPa

② 等效内摩擦角：

tanφps =m tan φp+ (1−m) tanφs=0.1575 × tan 3 8∘ +0.8425×0=0.1231，

故φps= arctan ( 0.1231)≈7.02∘ （简化取 7°)

(3) 稳定安全系数本规程第 3.5.6 条式 (3.5.6-1)～式 (3.5.6-6)计算：

总滑动力矩MD= Wi+pibi sin θi R� =4436.9kN/m

路堤土体抗滑力矩MRe=12800.7 kN/m

复合地基抗滑力矩 MRc= (cpsli+Wi cos θi tanφps )R� =11297.9 kN/m

总抗滑力矩MR=MRe+MRc=24098.6 kN/m

稳定安全系数

Fs=
MR

MD
=

24098.6
4436.9

=5.43＞[Fₛ]=1.2~1.3，满足稳定要求。

A.6.2 桩体弯曲破坏法

采用桩体弯曲破坏法验算，按本规程第 3.5.8 条确定最危险滑动面，滑动面圆心位

于坡肩左侧水平距离 5m、高度 7.06m 处，滑动半径 R=12m，滑动圆弧穿过坡脚并贯

穿 14 根抗滑桩。

桩体临界弯矩 Mᵤ及抗滑力矩按本规程第 3.5.8 条式 (3.5.8-1)～式 (3.5.8-5) 计算，α

统一取平均值 0.301（符合本规程简化计算要求）。

总抗滑力矩MR= 21862.1kN·m

总滑动力矩MD= 5730.2kN·m

稳定安全系数：

Fs=
MR

MD
=

21862.2
5730.2

=3.82＞[Fₛ]=1.2~1.3，满足稳定要求。

本示例所有计算均符合 T/CECS G XXX-2026《公路筋箍碎石桩复合地基技术规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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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程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

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述为“应
符合《xxxxxx》(xxx)的有关规定”。

3）当引用本规程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程第x章的有关规定”“应符

合本规程第x.x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程第x.x.x条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本规程第

x.x.x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